
附錄七

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

中 華 民 國  8 9  年  9  月  1 4  日

行政院（89 ）台忠授字第 14032 號令訂定發布

全文 21 條；並自 9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中 華 民 國 9 1  年 1 2  月 3 1  日

行政院院授主忠字第 091008768 號令修正發布第 5、14～

16、 21 條條文；增訂第 17-1 條條文；並刪除第 17 

條條文

中 華 民 國  9 5  年  1  月  2 4  日

行政院院授主忠字第 0950000508 A 號令修正發布

全 文 2 4  條 ； 並 自 發 布 日 施 行

中 華 民 國  9 9  年  8  月  3 1  日

行政院院授主忠字第 0990005397 A 號令修正發布

中 華 民 國 1 0 1  年 1 2  月 2 8  日

行政院院授主預字第 1 0 10 10 288 7 號令修正發布

中 華 民 國  1 0 2  年  9  月  4  日

行政院院授主預字第 1020102230 A 號令修正發布

第 1 5  條 、 第  2 4  條 及 第  9 條 附 表 2

中 華 民 國  1 0 5  年  1  月  4  日

行政院院授主預字第 1040102877 A 號令修正發布

第 2 3  條 、 第  2 4  條 及 第  9 條 附 表 2

中 華 民 國 1 0 5  年 9  月 1 4  日

行政院院授主預字第 1050102091 A 號令修正發布

第    8   條   、  第    2  4   條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8  月 2 9  日

行政院院授主預字第 1140102807A 號令修正發布；

並 自  1 1 5  年  1  月  1  日 起 施 行

第 1 條 本辦法依財政收支劃分法第三十條第二項及地方制度法第六十九
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中央為謀全國之經濟平衡發展，得視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財政收
支狀況，由國庫就下列事項酌予補助：
一、計畫效益涵蓋面廣，且具整體性之計畫項目。
二、跨越直轄市、縣（市）或二以上縣（市）之建設計畫。
三、具有示範性作用之重大建設計畫。
四、因應中央重大政策或建設，需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配合辦
理之事項。
一般性補助款之補助範圍，限於具經常性、普及性、基本建設或維
運性質、財政均衡等事項。
計畫型補助款之補助範圍，為前項一般性補助款補助範圍以外之事
項。

第 3 條 中央對直轄市、縣（市）政府就附表所定事項酌予補助時，並應依

下列規定辦理：

一、中央各機關應依財力級次給予不同補助比率，且最高補助比率
不得超過百分之九十。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具鄰避性質之環保設施工程。



（二）原住民族重要建設計畫。

（三）專案報經行政院核准。

二、中央各主管機關應就補助項目、補助比率、計畫評比基準及相

關程序等訂定處理原則。
第 4 條 前條第一款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之財力級次，應依其最近三年度

自有財源比率之平均值，依序平均分列為五級，並由行政院主計總
處每三年檢討一次。

前項所稱自有財源比率，指歲入扣除補助及協助收入後占歲出之比

率。

第 5 條 中央對直轄市、縣（市）政府之補助款，均不含土地取得及維護費
用。但專案報經行政院核准者，不在此限。
依前項但書規定專案報經行政院核准補助土地取得費用者，其補助
方式如下：
一、應以計畫核定當年度之市價為補助土地取得費用之基準。

二、計畫核定後市價有調漲，其調漲部分應由受補助之直轄市、縣

（市）政府負擔。

三、計畫核定過程中，經查明市價之變動有異常時，中央各機關對

於不合理增加之土地取得費用，不予補助。

第 6 條 中央各主管機關於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下列事項具有顯著
績效者，得調增補助款之補助比率，不受第三條補助比率之限
制：一、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二、配合政府整體經濟建設發展吸引廠商投資。

第 7 條 中央各主管機關應依中央政府總預算編製辦法及相關先期作業規
定，完成規劃及評估作業並經行政院核定後，再行編列補助款納入
年度預算。

第 8 條 一般性補助款應編列於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預算科目項下；計畫
型補助款應編列於中央各機關預算項下。各受補助之直轄市、縣
（市）政府應相對列入其地方預算。

中央各機關應於前項補助款額度確定後，即先估列直轄市、縣（市）

政府分配金額，並於會計年度開始四個月前通知直轄市、縣（市）
政府列入其地方預算。但第二條第二項之財政均衡補助及依第十三
條第一項考核結果增加之一般性補助款，不適用上開通知期限之規
定。
直轄市、縣（市）政府編列補助收入時，應註明其編列依據，並應
相對編足前項補助款之分擔款；未註明者，不得編列。
中央各機關補助款具有支應災害或重大緊急事項之準備金性質者，
未能於第二項規定期限內通知直轄市、縣（市）政府時，應敘明理
由連同補助項目及金額函報中央各主管機關轉行政院備查。

第 9 條 中央各主管機關對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補助款，應依下列規
定辦理：



一、於確定次一年度補助款補助項目後，按各該補助項目性質，訂
定明確與客觀之審查、評比基準、財務計畫檢核基礎及撥款方式等
規範，通知直轄市、縣（市）政府於一定期限內提出申請，並副知
相關山地原住民區、鄉（鎮、市）公所及學校。
二、對於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之補助計畫，應先審核其對所
轄山地原住民區、鄉（鎮、市）及學校補助之周延性及合理性，再
邀集相關人員依前款所定規範進行審查、評比及檢核作業。
三、依前款完成審查後，應就直轄市、縣（市）政府所提補助計畫
評定成績，並排列優先順序依序補助。
四、對於前款所核定之補助計畫，應切實敘明補助之對象、項目及
金額，副知相關山地原住民區、鄉（鎮、市）公所及學校，並於網
站公告。
前項第一款補助款之撥款方式，應依行政院所定之撥款原則辦理。
直轄市、縣（市）政府執行中央各機關補助計畫，應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確實依核定計畫執行，不得請求追加補助款；有追加經費者，
其追加部分應由各該政府負擔。
二、依計畫實際執行進度按分擔比率撥付支用，不得先行支用補助
款或將補助款移作他用，並依中央各主管機關規定編列或撥付應
分擔款。

第 10 條 中央對直轄市、縣（市）政府補助款之撥付及執行，除應依各機關
單位預算執行要點有關規定辦理外，並依下列原則處理：
一、中央各機關應依各項計畫實際經費需求或發包金額及執行進度核
實撥款，並於撥款時通知直轄市、縣（市）政府。
二、各項計畫經費執行結果有賸餘，其賸餘應按中央補助比率繳回

國庫。但補助款賸餘未超過新臺幣十萬元時，該受補助之直轄市、

縣（市）政府得免予繳回。

三、直轄市、縣政府對所轄山地原住民區、鄉（鎮、市）公所有中
央各機關補助款未予轉撥情形，經中央主管機關協調仍未轉撥且經核
定屬災害或緊急事項、配合中央重大政策或建設事項，應於一定期
間內完成者，中央各機關得逕撥各山地原住民區、鄉（鎮、市）公
所；逕撥後之處理原則比照前二款規定辦理。已撥直轄市、縣政府
之款項應予追繳；直轄市、縣政府未配合辦理繳回者，由其當年
度或以後年度之補助款予以扣減抵充。

第 11 條 中央各主管機關應就本機關與所屬機關補助款之執行，訂定共同性
或個別計畫之管考規定；其管考內容及方式如下：
一、補助計畫之辦理期程及完成期限。

二、補助計畫執行之查核點及管考週期，並定期進行書面或實地查
核。
三、前款查核之項目，包括計畫執行進度、整體經費與補助款支用
情形、受補助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內部控管機制、計畫執行及



執行完竣後使用之效益等。
中央各機關辦理之管考結果，應於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在該機關網
站公開，並得作為對各該直轄市、縣（市）政府以後年度補助款補
助額度之參據。

第 12 條 中央各主管機關應就下列對直轄市、縣（市）政府補助款相關補助
規定，
於訂定或修正後一個月內，函送行政院備查：
一、補助事項之處理原則。
二、計畫審查與評比基準、財務計畫檢核基礎、撥款方式等規範及
作業程序。
三、共同性或個別計畫之管考規定。

第 13 條 中央為辦理財政收支劃分法第三十五條之一第二項、第三十七條第
四項與地方制度法第六十九條第二項、第七十一條第二項及第七十
六條第四項所規定之事項，得就直轄市、縣（市）政府施政計畫之
執行效能、年度預算編製或執行情形、相關開源節流績效等進行監
督及考核，並得依考核結果增加或減少當年度或以後年度一般性補助
款；考核規定，由行政院定之。

前項直轄市、縣（市）政府年度預算編製或執行情形，包括下列事

項：

一、直轄市、縣政府應依財政收支劃分法第三十一條及地方制度法
第六十九條第三項規定，並本公開及公平合理原則訂定對山地原住民
區、鄉（鎮、市）公所之補助辦法，明定補助項目、補助對象、補
助比率及處理原則。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對於直轄市、縣（市）議員所提之地方
建設建議事項，應規定其範圍與透明公開之審議程序及客觀之審議標
準，不得以定額分配方式處理；實際執行時，應確實依預算法及政
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並將辦理情形定期於直轄市、縣（市）政
府網站公開。
三、直轄市、縣（市）政府對於民間團體之補（捐）助，除應由申
請補助團體提出計畫審核後，始核定補助額度外，其餘應於預算書
上明列項目、對象及金額，不得以定額分配或墊付方式處理；有涉
及財物或勞務之採購，應依預算法及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第 14 條 第六條至第十二條規定之細部作業，行政院主計總處得會商中央各

主管機關訂定一致性之處理規定。

第 15 條 中央各主管機關對直轄市、縣（市）政府未及事先列入其年度預算
之補助款，為因應下列事項，得同意受補助之直轄市、縣（市）政
府以代收代付方式執行，並副知行政院主計總處及審計部：
一、災害或緊急事項。

二、配合中央重大政策或建設所辦理之事項，經行政院核定應於一
定期限內完成者。



直轄市、縣（市）政府對於依前項規定以代收代付方式執行之補助
款，應編製中央補助款代收代付明細表，以附表方式列入當年度決
算。

第 16 條 直轄市、縣（市）政府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得停撥、縮減、取
消其當年度補助或停編以後年度之補助預算：
一、未依第八條第三項規定相對編足分擔款。

二、未依第九條第三項第二款規定支用補助款、編列或撥付應分擔
款，或其執行績效不佳等情形。

第 17 條 中央政府附屬單位預算特種基金，其年度預算國庫撥款占基金總收
入（來源）達百分之五十者，準用本辦法之規定。
直轄市、縣（市）政府於依地方政府財政紀律異常之控管機制運作
期間，執行中央各機關補助款及編列或撥付分擔款，依該控管機制

及行政院核定之相關配套措施辦理部分，不適用第八條第三項及第

九條第三項規定。
第 18 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一月一日施行。



附表 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事項

機關名稱 補助事項 最高補助比率

原住民族委員會
強化原住民族社會福利與就業保障、促進經濟與觀光
產業、提升原住民族教育發展、推動原住民族部落建
設、文化資產保存與環境維護等計畫。

百分之九十

客家委員會 推動客家語言、文化保存及客庄文化產業發展等計畫 百分之九十

內政部

推動內政事務與制度、戶政、役政、地政、民政、宗
教禮制、社會行政、國家公園管理、國土管理、下水
道建設、建築研究、警政、移民、災害防救及消防等
計畫

百分之九十

財政部
協助地方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業務及查緝私劣菸品
等計畫 百分之九十

教育部

提升地方平價教保服務、師資培育、藝術教育、教師
專業發展、原住民族教育、特殊教育、偏遠地區教
育、資訊與科技教育、終身教育、設施設備及校園環
境改善等計畫

百分之九十

經濟部
推動經濟與產業發展、水利建設、災害預防、地層下
陷、地質調查、能源轉型、節能及智慧城市等計畫

百分之九十

交通部
推動交通安全與平權、公共運輸品質提升、航港及觀
光發展等重要計畫 百分之九十

農業部
推動農、林、漁、畜牧業重要發展、生態維護及動植
物防疫檢疫等計畫 百分之九十

衛生福利部
健全醫療照護體系、社會福利服務、長期照顧、防疫
應變、公共衛生、食品安全、醫藥品查驗、身心健康
支持及健康促進等計畫

百分之九十

運動部
推動競技運動全民化、適應運動發展、運動設施與運
動場館興（整）建及體育班增能等計畫 百分之九十

環境部
強化噪音污染防制、推動水質保護、減量回收、資源
循環、廢棄物妥處、環境智慧執法及建構優質環境等
計畫

百分之九十

文化部
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興辦文化設施與機構、文化
資產保存與修復、博物館與藝文場館發展、社區文化
營造及文化人才培育等計畫

百分之九十

數位發展部
推動政府數位服務再造、創新便民服務、發展個人化
資料自主運用服務及提升資料治理量能等計畫 百分之九十

海洋委員會 推動海洋產業發展、海域安全及環境資源永續等計畫 百分之九十

附註：中央各主管機關依本表所列補助事項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時，應依本辦法

第三條、第九條及第十一條規定，辦理計畫審查、評比與檢核作業及管考工作。



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財力分級表
行 政 院 主 計 處 9 9 年 9 月 2 日
處 忠 六 字 第 0 9 9 0 0 0 5 4 6 9 號 函 核 定
行 政 院 主 計 處 9 9 年 1 2 月 2 日
處 忠 六 字 第 0 9 9 0 0 0 7 3 1 1 號 函 修 正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1 0 2  年  8  月  8  日
主 預 補 字 第 1 0 2 0 1 0 2 0 3 3 號 函 修 正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1 0 5 年 9 月 1 4 日
主 預 補 字 第 1 0 5 0 1 0 2 1 0 6 號 函 修 正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1 0 8 年 8 月 3 0 日
主 預 補 字 第 1 0 8 0 1 0 2 1 4 0 號 函 修 正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1 1 1 年 8 月 2 9 日
主 預 補 字 第 1 1 1 0 1 0 2 8 6 0 A 號 函 修 正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1 1 2 年 2 月 1 6 日
主 預 補 字 第 1 1 2 0 1 0 0 4 1 8 A 號 函 修 正
行 政 院 1 1 4 年 1 2 月 3 1 日
院授  主預補字第 1 1  4 0 1 0 4 1 2 3 號 函 修 正

直轄市及縣市別 財力級次

新竹市 第一級

臺北市 第一級

新竹縣 第一級

臺東縣 第一級

金門縣 第二級

花蓮縣 第二級

新北市 第二級

南投縣 第三級

宜蘭縣 第三級

桃園市 第三級

臺中市 第三級

苗栗縣 第四級

嘉義市 第四級

高雄市 第四級

基隆市 第四級

嘉義縣 第四級

雲林縣 第四級

臺南市 第五級

彰化縣 第五級

澎湖縣 第五級

屏東縣 第五級

連江縣 第五級

註 1：本表自 115 年度起適用。
註 2：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之自有財源比率，歲出依最近 3 年度(111 至 113 

年度)決算審定數計算，歲入以最近 3 年度決算審定數加計財政收支劃分
法修正後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影響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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